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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5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 股每 10 股拟派发现金红利 0.1856 元(含税)，本年度不

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

户中的股份余额为基数，股权登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

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基于公司行业特点、业务经营模式及公司自身发展需要对资金需求较大，

同时公司拟进一步加大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和市场开拓，以保障公司未

来业务规划顺利推进，从而更好地为股东提供长期回报，公司本年度现金分红

比例为 10%。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394,737,678.09 元， 2023 年 末合并报表未分配利 润为

1,676,235,765.02 元；2023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428,166,426.09 元，2023 年末母

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1,328,424,122.16 元。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

余额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56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截至 2024 年 4 月 7 日，公司总股本为 2,144,492,465 股，扣除公司回购

专户的股份余额 17,087,744 股后，应分配股份数为 2,127,404,721 股，以此计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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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9,484,631.62 元（含税），占 2023 年度归母净利润的 10%。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股权激

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

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2023 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94,737,678.09 元，公

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39,484,631.62 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例为 10%，低于 30%，具体原因如下： 

（一）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公司 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227,525,418.01 元，同比增长 16.70%；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4,737,678.09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558,340.22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亏损幅度

减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928,401.84 元。为有效推动公司战略目标

和生产经营计划的顺利实现，保障公司长久持续发展，增强公司给予投资者长期、

持续回报的能力，结合行业特点及公司自身发展对资金需求较大的情况，公司拟

将自有资金优先用于支持公司发展。 

（二）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1、行业方面，公司所处的人工智能行业和轨道交通行业均属于“新基建”的

重点领域，其中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规模落地阶段，其与 5G、云计算、大数据等技

术的协同赋能正在公共组织及各行业企业中掀起一轮数字化升级浪潮；而城市和

城际轨道交通正在粤港澳湾区等区域城市群加速建设，成为“湾区经济”中各经

济要素快速流通的重要载体。因此，公司拟进一步加大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

入和市场开拓，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 

2、经营模式方面，公司的智能化业务以“产品+解决方案”为主，客户大多

为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部分项目采用总承包模式，对资金需求量较大。公司近

年来正在积极向产品型模式升级，提高智能化产品销售在业务中的比例，以进一

步增强竞争力、提升盈利水平，改善现金流结构。 

（三）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继续用于公司业务发展、中标项目建设及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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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公司未来业务规划顺利推进，补充公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支持公司产品

研发及市场拓展，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行业地位。同时，将留

存未分配利润继续投入公司经营能相应减少公司向银行或金融机构借款，节约财

务成本，保障企业现金流安全，有利于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从而更好地为股东

提供长期回报。 

（四）公司将在审议利润分配议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时，为中小股东提供网络

投票方式参与议案审议，并对现金分红按股东持股比例分段表决情况予以统计并

披露。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7 日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同意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上述预案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1.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

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2.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8 日 


